
建筑工程学院“同携手·共成长”学业帮扶

活动实施方案
一、活动简介

为贯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以本为本”工作理

念，结合学院实际，学院特开展“一对一”学困生帮扶工作，

即选拔部分优秀学生对学困生进行有计划的课程指导，帮助

学困生更好地完成学业。

帮扶对象：建工学院学业预警学生（大一至大三年级）

活动时间：2022-2023 学年第二学期

主办单位：长安大学建工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

承办单位：长安大学建工学院青年志愿者服务队

二、帮扶内容与形式

帮扶志愿者针对学困生挂科科目，以《高等数学》《画

法几何与工程制图》《普通化学》《大学物理》《理论力学》

等基础课，对学困生进行多形式、多渠道的一对一结对帮扶，

每次帮扶需填写《学习记录表》。

（1）课业辅导。组建学业帮扶小组，进行为期一学期

的课程指导、习题讲解，帮扶形式包含但不限于线下辅导、

线上答疑（以课时为单位，一周至少进行两次帮扶，一次不

低于 2 小时）。

（2）考前培训。在期中考试、期末考试前，组织志愿

者对重点科目进行集中答疑及考前辅导。



（3）学业跟踪。志愿者与学困生应建立日常联系机制，

定期检查学困生学业完成情况并督促其勤奋学习。

三、组织实施

（一）启动帮扶，学困生自助申请结合辅导员教育引导

（二）帮扶对象资格审核，确定 20 人左右的帮扶名单

1.根据帮扶班学困生标准筛选确定学困生名单；

2.整理学困生对学业帮扶志愿者的需求。

（三）根据确定的帮扶对象及辅导科目，选拔帮扶志愿者

1.收集帮扶志愿者报名表；

2.根据帮扶班志愿者要求从志愿库选拔合适的志愿者。

（四）组建帮扶班级及结对小组

1.组建帮扶班级，按照学困生与志愿者意愿及需求成立

一对一帮扶小组；

2.登记志愿者与学困生信息，并安排青志队成员跟进各

帮扶小组学习情况。

（五）举办开班仪式

（六）学业帮扶班管理

1.每周收集帮扶小组学习记录表，统计帮扶时间和次数；

2.对学困生期中、期末考试成绩进行记录与分析。

（七）考核及表彰

1.根据考核标准及奖励认定条例进行帮扶成效认定；

2.举办结业典礼并对帮扶志愿者进行表彰。



四、学困生标准及帮扶志愿者要求

（一）学困生标准

（1）学生达到课程预警及学分预警；

（2）达到退学或试读预警学生；

（3）积极上进、勤学好问、自强不息，认真完成制定

的学习计划，主动完成志愿者布置的作业；

（4）在规定时间内提交个人学习收获总结，并对帮扶

志愿者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

（5）在学业帮扶期间不迟到早退，有特殊情况请假的

需至少提前一天向相应帮扶小组负责人申请，获批后方可请

假，否则按旷课处理。

帮扶班学业困难生若有以下情况，取消其学习资格：

（1）每月无故迟到早退两次以上，有特殊情况不提前

请假者。

（2）经调查及反馈，多次劝告后仍然学习态度消极，

不认真完成制定的学习内容者。

（二）选拔帮扶志愿者要求

（1）帮扶志愿者成绩排名须在前 20%，申请帮扶的科目

成绩需 80 分以上，无不及格科目（补考通过）；

（2）优先聘请通过英语四六级、获得学术类竞赛院级

以上奖项及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

（3）乐于奉献、善于沟通、责任心强，积极主动地进



行学业辅导，帮助学业困难同学解决学习上的问题与困惑；

（4）志愿者在开展帮扶前，需提前与所帮扶的学生沟

通，共同在《学习记录表》上制定学习计划，认真准备辅导

内容；

（5）在学业帮扶期间内不得迟到早退，有特殊情况请

假的需至少提前一天向帮扶小组负责人申请批准；

（6）每次帮扶结束前 5 分钟对所帮扶学生的学习情况

进行记录，定期提交所帮扶学生的学习成长报告。

帮扶志愿者若有以下情况，终止其帮扶资格：

（1）每月无故迟到早退两次以上，有特殊情况不提前

请假者；

（2）经调查及反馈，发现辅导态度消极，辅导能力无

法帮助所帮扶的学生解决学习问题者。

五、帮扶志愿者考核标准及奖励

（1）对累积帮扶不低于 14 次，每次不少于 2 小时的志

愿者颁发荣誉聘书，聘期为一学期；

（2）根据被帮扶学生评价＋日常工作记录＋考试成绩，

前 15％评选“优秀帮扶志愿者”，按照加权绩点和挂科门数

同步前进的原则，前 15%评选“优秀学员”，召开表彰大会，

颁发荣誉证书；

（3）学院将结合帮扶工作实际开展情况，在勤工助学

专项经费中单列部分资金用于发放帮扶班志愿者补贴；



（4）在评定社会奖学金时，同等条件下优先奖助；

（5）依据《建工学院本科生奖学金实施细则》，德育

进行相对应加分；

（6）学生志愿时长均录入“志愿汇 APP”。


